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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鐸不能出席時的主日慶典」∗指引 

（1988年聖禮部） 
 

導 言 
 

1． 五旬節聖神降臨開始，基督的教會一直以來都忠信地在「主日」聚會，並? 紀念主的復活，而
舉行逾越奧蹟的慶典，在「主日」的聚會中，教會誦讀聖經中有關基督的記載1，並舉行感恩禮，以
紀念主的死亡和復活，直到他的再來。 
 
2．但「完整地」舉行「主日慶典」並不是常常可能的。一直以來，甚至今天，仍有許多信友，「由
於司鐸人數不夠或其他重大理由，不能參與『感恩慶典』（彌撒）」2。 
 
3．有些地區，在接受福音後的初期，主教命「傳道員」負責在「主日」集合信友，帶領他們以「熱
心敬禮」的方式，一起祈禱。在這些情況下，基督信徒數目日益增多，但他們分散於遼遠廣闊的不
同地區，以至一位司鐸沒有可能每個主日都接觸到他們。 
 
4．另一些地區，信友由於受迫害，或宗教自由受到嚴重限制，而完全被阻在「主日」聚會。如同昔
日的基督信徒，雖然面對殉道的威脅，仍堅持主日聚會3。今日的信友同樣堅持在主日，設法在家庭
或以小組方式，聚會祈禱。 
 
5．今天，卻另有其他理由，主要是因? 缺少司鐸，以致在許多地方，不是每個堂區，在每個主日，
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恩慶典」（彌撒）。更有甚者，有些堂區，因? 不同的社會及經濟理由，出現許

多人數不多的信友（團體），以致不少的司鐸，在主日要被派往許多分散很廣的聖堂（堂點、彌撒中
心），多次舉行彌撒。但這種做法，無論對有關司鐸，或缺乏自己牧者（主任司鐸）的堂區，都不是
常常滿意的。 
 
6．有些地區教會，因? 上述理由，主教審量後，認? 有需要安排「司鐸不能出席時」的另類主日慶
典，以便盡可能延續信友的每周聚會，並維持基督信徒的主日傳統。 

這種做法，尤其在傳教區，對信友來說，並不是不尋常的；他們意識到「主日」的重要，於是，
在傳道員或修道人的幫助下，聚集一起，聆聽天主的聖言和祈禱，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恭領聖體。 
 
7．聖禮部考慮了這些因素，回顧聖座所頒布的文件4，並回應某些主教團的願望，認? 需要重申有

關主日意義的訓導要素，以及鑒定在教區中舉行這種慶典的合法條件，並? 正確地舉行這種慶典提
出指引。 

主教團有責任按實際情況，制定更詳細的準則，以適應自己民? 的文化和情況，並向宗座報告
他們的決議。 
 

第一章 「主日」及「守主日」 
 

8．由宗徒傳下來的，且源自基督復活那天的傳統，是教會在每第八天，都舉行逾越奧蹟的慶典，並
顧名思義，稱第八天? 「主日」5。 

                                                       
∗ 這名稱的中譯乃參照本文 27號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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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友在新約中特別稱呼的「主的日子」6聚會，已明顯記載於第一及第二世紀的文件裏7，其中尤
? 突出的，是聖猶斯定的記載：在那稱? 「日曜日」的那天，那些住在鄉間和城市的信友，都前來
共聚一堂8。然而，基督徒聚會的那天，卻不是希臘或羅馬日曆中的休假日，故此，在那天（日曜日）
聚會，在當時市民的眼中，已經標示出基督徒的身分。 
 
10．自初世紀起，牧者就從不間斷勸勉自己的民? ，要在主日聚會：「因? 你們是基督的肢體，所以，
不要不來聚會，以致離開教會而分散⋯⋯不要忽略你的救主，或把他分割，離開他的肢體，不要破
壞或分散基督的身體，⋯⋯」9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用以下說話重提此教導：「在這一天，基督信
徒都應該集會，聽取天主的聖言，參與感恩禮，紀念主耶穌的受難、復活與光榮，並感謝天主，因
為他曾『藉耶穌基督從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伯前 1:3）他們。」10 
 
11．安提約基亞的聖依納爵，指出「主日慶典」對信友生命的重要：「基督信徒，不再守『安息日』，
而是按『主日』生活，因? 在這一天，我們的生命已被基督及他的死亡所恢復了。」11在信友的信仰
意識（sensus fidelium.）裏，今日正如以往，把「主日」看作至上，甚至在迫害，或在不利和敵視基
督信仰的文化裏，仍然不願意放棄守主日。 
 
12．以下是信友主日聚會的基本要素： 
 

a. 信友相聚一堂，把教會彰顯出來。這不純是信友的主動，而是天主把信友召集在一起，也
就是說，信友是以天主子民的身分，有機地團聚在一起，由司鐸以基督的名義所主持。 

b. 受教於逾越奧蹟。這是通過所宣讀、並由司鐸或執事所講解的《聖經》而來的。 
c. 舉行感恩聖祭。這聖祭把逾越奧蹟呈現出來，且是由司鐸以基督之名，並以全體基督子民
的名義，所奉獻的。 

 
13．牧靈上的努力，當以此? 目標，即首要是以「主日彌撒」? 逾越奧蹟的唯一真實體現12，且是教
會最完全的彰顯：「所以，主日是最元始的慶節，應該提倡並強調，使信友虔誠注意⋯⋯其他慶祝活
動，如非確屬極其重要者，不得超越主日，因為主日乃整個禮儀年度的基礎與核心。」13 
 
14．以上原則該放在信友面前，且從陶成他們作基督徒開始，便要教導他們，好使他們甘願遵行把
「主日」守? 聖日的誡命，且明白? 什? 教會召集他們相聚一堂舉行「感恩慶典」（彌撒）14，而不
是因? 他們的個人熱心而已。這樣，信友被引導去經驗「主日」是一個象徵，標示著天主超越於人
類所有工作之上，而不僅是停工的一天而已。同時，因著主日聚會，信友將日益明白自己是教會的
肢體，且會向外表現出來。 
 
15．在主日聚會中，正如在基督信徒的團體生活中，信友當找到主動參與和真正的團體精神。並且
在聖神引導下，找到靈性更新的機會。這樣，信友將得到保障，不會受到那自稱能解除人孤寂之苦，
又說能滿足人宗教渴求的教派（sects）所誘惑。 
 
16．最後，牧靈上當致力促使「主日確是快樂的日子，且從工作中被釋放出來(休息)。」15這樣，「主
日」將在今日文化中，成? 「自由」的標記。的確，「主日」是? 人的益處而設立的，也清楚顯示「人
的益處」比任何商業或工業生? ，具有更高價值16。 
 
17．天主的聖言、感恩禮（彌撒）及司鐸，都是主賜給他新娘——教會的禮物。這是天主的恩賜，
需要接受和祈求的。教會首要地在主日聚會中，擁有這些禮物，也在這聚會中，? 此而感謝天主，
並期待在主的日子，得「在天主的寶座和羔羊面前」，享受完全安息的喜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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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鐸不能出席時舉行「主日慶典」之條件 

 
18．無論何時何地，如果在主日不能舉行彌撒的話，首先要查明信友能否到鄰近地方的聖堂，去參
與當地的感恩奧蹟（彌撒）。今日，只要能夠的話，都要推薦和保持這解決方法，但這方法也要求信
友的確瞭解主日聚會的豐富意義，且以善意去回應新的處境。 
 
19．即使不能舉行彌撒，目標仍是要以不同的方法，把聖經和教會祈禱的富饒，提供給在主日聚會
的信友，因? 不可剝奪信友從禮儀年的彌撒讀經和祈禱中得到神益。 
 
20．當不能舉行彌撒時，在禮儀傳統中有許多舉行慶典（禮儀）的方式，其中尤其推薦「聖道禮」18，

並且盡可能以「領受共融（聖體）聖事」來完成。這樣，信友可以同時得到天主的聖言和基督聖體
的滋養。「信友因聆聽天主的聖言，明白所宣告的偉大事蹟，在逾越奧蹟中達到高峰，而彌撒就是逾

越奧蹟以聖事方式的紀念，並且信友也借領受聖體（共融）聖事，分享這奧蹟」19。再者，在某些情
況下，這種主日慶典，也可與一件或多件聖事，尤其聖儀，聯合舉行，以適合每個團體的需要。 
 
21．必須教導信友這些「司鐸不能出席時的主日慶典」，只是代替性質的，而決不能視之? 新困難的
最佳解決方法，更不能是向「純方便」的「屈服」20。故此，這樣的「主日聚會」永遠不得在已經舉
行主日彌撒，或將會舉行主日彌撒，或已在星期六晚上舉行提前主日彌撒的地方舉行，即使是這些
彌撒是以不同語言舉行的。同時，這樣的「主日聚會」，也不得在任何主日舉行多過一次。 
 
22．務要小心，避免把這種聚會和感恩慶典（彌撒）相混淆。這種聚會不應減弱，反之，當加強信
友參與感恩慶典（彌撒）的渴望，並使他們更願意參與感恩慶典（彌撒）。 
 
23．信友要明白，感恩聖祭不能沒有司鐸，並且信友在這種聚會中，所領受的聖體（共融聖事），也
是與彌撒聖祭緊密聯繫的。在這基礎上，信友當知道，需要祈求天主，「賜給教會更多司鐸，並求主
保護司鐸能以愛及忠誠服務。」21 
 
24．教區主教在聽取司鐸議會的意見後，可決定是否在其教區，固定舉行「沒有彌撒的主日聚會」，
教區主教在考慮過地方和有關人手後，可? 這些「司鐸不能出席時的主日慶典」訂定普遍和特殊的
規範。因此，這些聚會，只能是因主教召集而舉行，且只能在堂區主任司鐸（牧者）的牧職管理之

下舉行。 
 
25．「基督信徒團體，只能在紮根於感恩禮（彌撒），並以感恩禮（彌撒）? 其中心，才能建立起來。」
22因此，主教在決定推行「沒有彌撒的主日聚會」前，除考慮堂區的情況外（5 號），必需將以下因
素加以考慮，即是否可以邀請不直接被派作牧靈工作的司鐸，包括修會司鐸的幫助，並調整各堂區
和聖堂的彌撒次數23。因? 舉行感恩禮（彌撒），尤其在主日，要比其他牧靈活動，更? 首要和當受
尊重。 
 
26. 主教本人或由他的代表，要以適當的教理教授，教導教區團體，有關需要這種慶典（司鐸不能
出席時的主日慶典）的理由，並指出問題的嚴重性質，及要求團體支援和合作。主教應委派代表或
特別的委員會，督導這種慶典的推行，並要教導有關會? 。但主教常需留心，有關信友應當每年有
數次機會，可以參加感恩禮（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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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堂區主任司鐸（牧者），有責任向主教彙報在他堂區範圍內，這種慶典的迫切性，並準備有關信
友，及在周日探訪他們，更要在適當時候，? 他們施行聖事，尤其懺悔聖事。這樣，有關團體，會
瞭解到他們的主日聚會，並不是「沒有司鐸的聚會」，而是「司鐸不能出席時」，或更好說是「期待
司鐸」的聚會。 
 
28．當不能舉行彌撒時，堂區主任司鐸（牧者），要保障可以給信友送聖體（共融聖事）。他要督導
每個團體，在一段時間內，要有感恩禮（彌撒）舉行。祝聖了的麵餅（聖體）要經常更換，並保存
在安全的地方。 
 
29．執事作? 司鐸的最基本助手。特別被召去帶領這種主日聚會。執事既被祝聖去滋養和繁衍天主
的子民，他當帶領祈禱、宣讀福音、講道和分送聖體（共融聖事）24。 
 
30．如果司鐸和執事都不能出席，堂區主任司鐸（牧者），就要指派平信徒，去主持這種慶典，即帶
領祈禱、宣讀聖經、以及分送聖體（共融聖事）。 
堂區主任司鐸（牧者），首先當選派「讀經員」和「輔祭員」。因? 他們被授予職務，就是去服

務祭台和天主的聖言。如果沒有領受了職務的服務員（讀經員或輔祭員），其他平信徒，男女均可被
指派；他們是履行因聖洗和堅振而來的責任25。被選派的人士，當有相稱於福音的生活，並被信友團
體所接受。他們的被指派，當有期限，並要公布給團體大? 。最適合的是? 此而舉行禮儀，特別?
被指派者祈求天主26。 
堂區主任司鐸（牧者），要督導這些被派的平信徒，得到適當的延續培育，並與他們一起妥善準

備這種「主日慶典。」 
 
31．被指派的平信徒，當以委託給他們的服務? 責任，在堂區主任司鐸的職權下，去? 弟兄姐妹服
務，而不是作? 個人的虛榮。他們的服務是補充性質的，而非本有的27。他們是在「職務人員」不能

出席時，因教會的需要，而執行服務的。被指派服務的人士，「只」當完成指派他們的「全部」服務
28。他們當虔誠端莊地善盡責任；這是服務所要求的，且是天主子民所期望的29。 
 
32．當某主日連聖道禮和分送聖體（共融聖事）都不能舉行時，應極力勸勉信友，撥出一段合適時
間，個人或與家人一起，可能的話也組成家庭小組，熱切祈禱30。在這種情況下，以大? 傳播工具轉
播禮儀是可以有很大幫助的。 
 
33．尤其應記得，可以舉行「時辰頌禱」的某些部分，例如：晨禱或黃昏禱，當中可以加入誦讀該
年的主日讀經。因? 當會? 被邀請聚集在一起，一心一意，? 口同聲，舉行「時辰頌禱」時，他們

就在慶祝基督奧蹟中把教會顯示出來31。可以在結束禮儀時，分送聖體（共融聖事）（見 46號）。 
 
34．無論個別信友或整個團體，因迫害或缺少司鐸，以致短期或甚至長期，不能有彌撒舉行，都決
不會因此而缺乏救主的恩寵，他們因渴望領受聖事（神領聖體），而深受感動，且在祈禱中與整個教
會團體合一。當他們向上主呼求，並舉心向上時，他們藉著聖神的德能，進入與基督及他的肢體——
教會的共融當中⋯⋯因此，他們也領受了彌撒（共融聖事）的效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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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鐸不能出席時的主日慶典程式 

 

35．「沒有彌撒的主日慶典」程式，包括兩部分：「聖道禮」及「分送聖體（共融聖事）」。任何屬於
彌撒專有的部分，尤其「獻禮」和「感恩經」，都不可用於這種慶典。整個慶典程式，要確能引發祈
禱，及給人真正禮儀聚會的形象，而非普通的聚會。 
 
36．按規矩，所有禱文和讀經，都要從《羅馬彌撒經書》及其「讀經集」中選用。這樣，信友與其
他教會團體團結一致，跟從禮儀年曆，一起祈禱，及聆聽天主的聖言。 
 
37．堂區主任司鐸（牧者）與被指派的信友，在準備慶典時，可按參與慶典的人數，領禱者的能力，
伴奏和唱誦的樂器種類等，作出適應。 
 
38．當執事主持這種慶典時，他是執行本身的職務，即由他致候、祈禱、宣讀福音、講道、分送聖
體（共融聖事）、遣散及祝福，他應當穿上執事專用禮服，即長白衣及領帶，並在適當情況，穿上執
事禮袍。他可用主禮的座椅。 
 
39．平信徒是以會? 中一員的平等身分，來主持聚會，並按照由非聖職人員主持「時辰頌禱」的方
式，包括祝福「願上主降福我們」，「讓我們讚美上主」。平信徒不可用司鐸或執事專用的話，且要刪
去與彌撒有密切關係的儀式，例如：致候，尤其「願主與你們同在」，及遣散，因? 這些儀式用語，
會使人把平信徒誤會? 聖職人員33。 
 
40．平信徒穿適合他們的服飾，或穿主教規定的服飾34。平信徒不可用主禮座位，而要另設座位於聖
所外35。因? 祭台是舉行祭獻和逾越聖宴的餐桌。故只可用在「領聖體禮（共融聖事）」，在分送聖體
前把聖體放在祭臺上。 
準備禮儀時，注意要合適地分配不同的服務，例如：讀經、歌詠等，以及安排和裝飾舉行禮儀

的場地。 
 
41．以下是舉行「沒有彌撒的主日慶典」的大綱和要素： 

 
a. 開始儀式：這儀式的目的是把信友團聚成? 團體，以準備他們參與禮儀。 
b. 聖道禮：在聖道禮中，天主向他的子民說話，把贖世救世的奧蹟揭示給他們；會? 以信經
和信友禱詞予以回應。 

c. 謝恩：讚美天主的無上光榮。（45號） 
d. 共融禮（領聖體）：這是與基督及他的肢體，尤其與當天參與感恩祭的弟兄姐妹，共融的表
達和體現。 

e. 結束儀式：這儀式把禮儀和基督信徒的生活聯繫起來。 
 
主教團或個別主教，可以按有關會? 和地方的情況，善用主教團或教區禮儀委員會所準備的材

料，? 這種慶典，制定更詳細的禮儀。但若沒有必要，不可改變這種慶典的普遍結構。 
 
42．在慶典的開始儀式，或其他時候，領禱者應提及參與堂區主任司鐸所主持的主日彌撒的信友團
體，並激勵會? ，在心神上與這團體團結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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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參禮者能吸收天主的聖言，當有讀經的講解，或以一段靜默時間，來反省讀經。但因? 只
有司鐸或執事才可講道36，故此，最好由堂區主任司鐸（牧者）準備一篇講道，然後交由該聚會的領
禱者讀出，有關這點，該遵從主教團的決定。 
 
44．信友禱詞該遵從固有的「意向」系列37。如果主教有? 全教區的意向，不可略去。要常? 聖職聖

召、主教和堂區主任司鐸（牧者）祈禱。 
 
45．謝恩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a. 可在信友禱詞後，或領聖體（共融聖事）之後，領禱者邀請大家一起謝恩。讚美天主的光
榮和仁慈。大家一起唱聖詠，例如：聖詠 100、113、118、136、147、150，或聖詩，例如：
「天主在天受光榮⋯⋯」；或聖歌，如：聖母謝主曲。領禱者和信友站立，面向祭台，一起
謝恩。 

b. 天主經之後，領禱者到聖體龕，或保存聖體的地方，請聖體到祭臺，放在祭臺上，然後致
敬。領禱者跪在祭臺前，與大家一起詠唱或誦念聖詩、聖詠，或? 應禱文（Litany）。這些
聖詩、聖詠，或? 應禱文，該指向親臨聖體聖事裏的基督。 

 
無論如何，「謝恩」決不可採用如同「感恩經」的形式，更不可採用《羅馬彌撒經書》中的「頌

謝詞」或「感恩經」，要避免任何混淆的危險。 
 
46．送聖體禮（共融聖事），要遵從《羅馬禮典》中有關彌撒外送聖體的儀式38。提醒信友，他們在
彌撒外領聖體（共融聖事），也是緊密聯繫於感恩聖祭的。 
 
47．要盡可能分送聖體（共融聖事）。所用的聖體，是該主日在別處舉行彌撒時所祝聖的，由執事或
平信徒，盛於聖體盒，在舉行慶典前，預先請來，保存於聖體龕。也可使用上一次在該慶典的地方
舉行彌撒時所祝聖的聖體。 
在天主經前，領禱者到聖體龕或保存聖體的地方，請聖體放在祭臺上，然後，以導言引導大家念
或唱天主經（除非 45號 b項的「謝恩」在這時舉行）。 
 
48．天主經常由全體會? 一起誦唱或誦念，即使不送聖體也該如此。可以互祝平安。送聖體後，可
有一段默禱時間，或唱讚美天主的聖詠或聖歌39。45號 a項的「謝恩」也可於此時舉行。 
 
49．在結束聚會前，可報告堂區或教區生活事項。 
 
50．「主日聚會」的重要性質，永遠不能盡言。? 個人和團體，「主日聚會」都是基督信徒生活的泉
源，且是天主願意整個人類團聚於基督內的標記。所有基督信徒都要堅信，除非得到聖體聖事的滋
養，他們不能生活出信仰，且不能按照他們身分的方式，去參與教會的使命。同樣，他們要確信主
日聚會，? 世界是「共融奧蹟」的標記，這「共融」的奧蹟，也就是聖體聖事40。 
 
 
本指南由聖禮部所撰寫，並於 1988年 5月 21日，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批准確認，並頒令公告。 

 
1988年 6月 2日聖體聖血節發於聖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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